
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决定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一、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战略目标一、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战略目标一、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战略目标一、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战略目标         （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为动力，以深入实施 CEPA为基础，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联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进与港澳基础设施对接，推进建设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推进与港澳社会管理交流合作，率先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努力使粤港澳区域成为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为全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新经验，为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有力支撑，为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作出新贡献。      （二）基本原则。（二）基本原则。（二）基本原则。（二）基本原则。坚持互利共赢，平等协商；坚持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坚持先易后难，重点突破；坚持先行先试，创新发展。      （三）战略目标。（三）战略目标。（三）战略目标。（三）战略目标。到 2012年，我省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提升，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更加完善，重大基础设施实现对接，绿色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稳步建立，人员、货物等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借鉴港澳先进经验改革我省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取得突破，政府、民间等多层次的合作模式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与港澳经济逐



步融合发展，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国际航运、金融、物流、贸易、会展、旅游和创新中心，成为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   到 2020年，推动我省与港澳进一步融合发展，实现区域内要素流动快速化、产业结构高级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区域经济国际化，形成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经济增长极。      二、推进与港澳服务业的紧密合作二、推进与港澳服务业的紧密合作二、推进与港澳服务业的紧密合作二、推进与港澳服务业的紧密合作      （一）落实服务业对港澳开放在广东先行先试政策措施。（一）落实服务业对港澳开放在广东先行先试政策措施。（一）落实服务业对港澳开放在广东先行先试政策措施。（一）落实服务业对港澳开放在广东先行先试政策措施。对港澳现代服务业项目，给予与内资企业同等财政专项配套资金扶持和税收、信贷担保、贴息等优惠政策。切实抓好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 5个重点城市服务业对港澳扩大开放的先行先试工作。   （二）建设与港澳错位发展的国际航运、物流和会展中心。（二）建设与港澳错位发展的国际航运、物流和会展中心。（二）建设与港澳错位发展的国际航运、物流和会展中心。（二）建设与港澳错位发展的国际航运、物流和会展中心。以大珠三角港口群、空港群物流合作为重点，建设广州空港经济区，推进深港空港合作等项目。鼓励与港澳会展业加强合作，构建大珠三角国际会展品牌。   （三）推进教育培训合作。（三）推进教育培训合作。（三）推进教育培训合作。（三）推进教育培训合作。支持港澳高校在我省合作办学，探索引进港澳高校在粤举办教育机构的可行办法。引进港澳知名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建立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 



  （四）推进金融合作与创新。（四）推进金融合作与创新。（四）推进金融合作与创新。（四）推进金融合作与创新。支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构建粤港澳金融共同市场。推进与港澳地区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共同建设人民币结算基地。   （五）加强旅游合作。（五）加强旅游合作。（五）加强旅游合作。（五）加强旅游合作。鼓励旅游企业互设营业网点或分支机构。充分利用“144小时便利免签证”和旅游便利化措施。      三、推进在粤的港澳资企业转型升级三、推进在粤的港澳资企业转型升级三、推进在粤的港澳资企业转型升级三、推进在粤的港澳资企业转型升级   （一）帮助港澳资企业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一）帮助港澳资企业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一）帮助港澳资企业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一）帮助港澳资企业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加强金融服务，减免行政收费，提供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保障水、电、煤供应，加强就业服务。   （二）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二）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二）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二）引导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设立专项资金，引导在粤港澳资加工贸易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转型升级。引导珠三角有需要的港澳资加工贸易企业自愿向省内产业转移园区有序转移和集聚。   （三）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制订引导外商投资优先发展产业目录。加快建设广州南沙新区、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载体。   四、加强与港澳自主创新合作四、加强与港澳自主创新合作四、加强与港澳自主创新合作四、加强与港澳自主创新合作 



  （一）推进科技创新合作。（一）推进科技创新合作。（一）推进科技创新合作。（一）推进科技创新合作。构建开放融合、布局合理、支撑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形成广州—深圳—香港为主轴的区域创新布局。以建设粤港澳科技产业园、深港创新圈和穗港、珠澳、莞港创新合作基地为重点，推动建立粤港澳联合创新区。         （二）加强工业设计合作。（二）加强工业设计合作。（二）加强工业设计合作。（二）加强工业设计合作。重点在服装、灯饰、家具、五金、皮革等产业特别是专业镇，引入港澳的设计服务，共同开展设计人才培养、培训，建设工业设计产业基地。   （三）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三）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三）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三）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发展具有岭南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加强与港澳在影视制作、动漫、广告设计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推进与港澳在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培训、教育、研究以及申请注册等方面深化合作。加强与港澳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合作。   五、推动粤港澳重大基础设施对接五、推动粤港澳重大基础设施对接五、推动粤港澳重大基础设施对接五、推动粤港澳重大基础设施对接         （一）加强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协调。（一）加强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协调。（一）加强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协调。（一）加强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协调。加强在城市规划、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基础网络、城市供水网络等的对接。   （二）加快跨界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二）加快跨界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二）加快跨界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二）加快跨界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港珠澳大桥、广深港客运专线、港深机场铁路、深港东部过境高速公路、与香港西部通道相衔接的高速公路、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广珠段、广珠城际快速轨道及延伸至澳门段等跨界交通项目建设。 



  （三）推进口岸改革与合作。（三）推进口岸改革与合作。（三）推进口岸改革与合作。（三）推进口岸改革与合作。推动我省境内的海关、边检、检验检疫整合信息系统，建立“电子口岸数据库”，实现通关信息资源共享。      六、建设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六、建设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六、建设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六、建设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         （一）加强教育、医疗服务合作。（一）加强教育、医疗服务合作。（一）加强教育、医疗服务合作。（一）加强教育、医疗服务合作。积极解决在粤工作的港澳人士子女教育问题，扩大粤港澳高等学校互招学生规模。引进港澳资本进入我省医疗服务市场。对港澳居民在我省境内就医实行国民待遇。推进与港澳中医药合作，支持扩大省中医院珠海医院规模，在横琴岛创办粤港澳合作中医养生保健园区。      （二）加强卫生和食品药品安全合作。（二）加强卫生和食品药品安全合作。（二）加强卫生和食品药品安全合作。（二）加强卫生和食品药品安全合作。完善粤港澳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与联防联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合作机制。完善食品、农产品卫生事件互通协查机制，确保输港澳农副产品安全。   （三）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合作。（三）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合作。（三）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合作。（三）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合作。建立劳动关系协调合作机制。推动与港澳建立用人单位劳动守法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对企业欠薪逃匿经营者的执法合作。   （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构建区域水污染预警系统，加大在深圳湾、大鹏湾、珠江口水污染防治和水质管理的合作，加快珠海竹银水源调蓄工程建设，保障珠三角及港澳地区的供水安全。支持建设跨界生态保育区和生态廊道，构建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 



     七、加强与港澳社会管理合作七、加强与港澳社会管理合作七、加强与港澳社会管理合作七、加强与港澳社会管理合作         （一）加强社会组织合作。（一）加强社会组织合作。（一）加强社会组织合作。（一）加强社会组织合作。完善与港澳民间合作机制，建立企业、行业和商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平台，拓展三地在社会民生、社区治安管理、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   （二）合作建设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二）合作建设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二）合作建设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二）合作建设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与港澳开放型经济体系对接，建立完善的法制、透明稳定的商业制度和规范的商业纠纷解决机制。      （三）加强司法和社会治安管理的合作。（三）加强司法和社会治安管理的合作。（三）加强司法和社会治安管理的合作。（三）加强司法和社会治安管理的合作。加强个案协查，研究推动签订司法协助协议，密切与港澳警方及相关执法机构的合作。探索建立三地警方网上合作平台。      八、建设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八、建设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八、建设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八、建设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         （一）制定区域合作发展战略。（一）制定区域合作发展战略。（一）制定区域合作发展战略。（一）制定区域合作发展战略。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与港澳共同编制基础设施等区域合作专项规划，推动共同举办“大珠三角协调发展战略研究论坛”，设立“大珠三角城乡发展共同研究基金”，探索建立一体化的空间规划体系。      （二）积极开展跨界地区协调发展合作。（二）积极开展跨界地区协调发展合作。（二）积极开展跨界地区协调发展合作。（二）积极开展跨界地区协调发展合作。实施环珠江口地区的“湾区”重点行动计划，建设深港、广佛、珠澳核心都市区。加强在深圳前后海地区、深港边界区、珠海横琴新区、珠澳跨境合作区等规划建设的合作。 



  （三）借助港澳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三）借助港澳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三）借助港澳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三）借助港澳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争取设立大珠三角推介会，联合港澳向海外推介大珠三角，力争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域。      九、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保障措施九、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保障措施九、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保障措施九、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与港澳的紧密合作，把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摆上重要位置。   （二）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二）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二）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二）建立健全合作机制。推动扩大合作事宜的自主协商范围，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抓紧落实《规划纲要》有关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目标定位和政策措施。   （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三）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媒体建立对接机制，举办粤港澳台合作论坛。 
 


